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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
[bookmark: _GoBack]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领域风险点
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监管局，顺德区安全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集中开展城市风险点危险源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粤办函〔2016〕406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含仓储经营，下同）、使用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风险点危险源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现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彻底摸清风险点危险源底数，开展科学评估分级
（一）风险排查评估对象：辖区内依法设立并取得安全监管部门安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纯批发和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储存、装卸的除外）、使用企业及烟花爆竹经营（批发、零售）单位（以下统称“企业”）。
（二）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风险分为“红、橙、黄、蓝”（红色为安全风险最高级）4个等级。分级标准原则如下：
    1.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借鉴国内现行的危险度评价法，从物质、容量、温度、压力和工艺等5个风险因素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估，对照《危险度评价取值表》（见附件1）确定企业危险度分值，并根据危险度分值进行风险等级分类：红色等级（非常高危险度，危险度分值≥21）；橙色等级（高危险度，16≤危险度分值≤20）；黄色等级（中危险度，11≤危险度分值≤15）；蓝色等级（低危险度，危险度分值≤10）。
2.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原则上一级石油库，风险等级为红色；二、三级石油库，风险等级为橙色；四、五级石油库，风险等级为黄色；加油站、零售业务的店面，风险等级为蓝色；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对照上述《危险度评价取值表》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分类。
    3.烟花爆竹经营企业：1.1级烟花爆竹储存库房的批发单位，风险等级为红色；1.3级烟花爆竹储存库房的批发单位，风险等级为橙色；核定储存药量为200-300千克的烟花爆竹零售点，风险等级为黄色；核定储存药量200以下千克的烟花爆竹零售点（含专柜），风险等级为蓝色。
对周边有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交通、商业、文化、旅游以及住宅小区、街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零售业务的店面除外）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其最终风险等级应在评估级别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如“蓝色等级”提高一个级别为“黄色等级”。
各地级以上市和顺德区安全监管局要抓紧督促指导企业排查本单位安全风险点危险源情况，在彻底摸清本辖区风险评估对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有关专家、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和有关企业技术负责人对相关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填写《企业风险评估分级信息表》（见附件2），确定企业风险等级，建立企业风险源档案，并汇总本地区企业风险情况，编制《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领域风险点危险源汇总表》（见附件3）和《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领域红色、橙色风险等级风险点危险源信息汇总表》（见附件4）。对企业有新改扩建项目、物质（工艺）等自身因素、周边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形的，应重新组织进行风险评估和评定等级；对企业调整或终止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和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也应相应调整风险评定等级或者移除。
二、强化风险点危险源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根据风险评估分级结果，按照“分区域、分级别、网格化”的原则，结合实际提出科学有效的管控措施，构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一）实施差异化安全生产日常执法检查。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对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监管，在制定本部门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计划时，要确定不同风险等级企业的执法检查频次。蓝色、黄色风险等级的企业实行以自我管理为主，随机抽查为辅；红色、橙色风险等级的企业重点实施定期执法检查或者随时抽查，原则上地级以上市或县（区）安全监管部门每年应组织执法检查不少于1次。
    （二）突出重大风险点危险源管控力度。对红色、橙色风险等级的企业存在事故隐患的，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对红色、橙色风险等级且个人可接受风险值和社会可接受风险值经过分析计算超过相关限值标准，且采取措施无法有效管控或降低风险的企业，要依法采取停产整顿、转产、搬迁、关闭等强制性措施。    
（三）落实企业风险点危险源管控主体责任。各企业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组织辨识本企业的风险点危险源，并建档造册。要建立风险公告、岗位安全风险确认和安全操作“明白卡”等制度，明确每一处风险点危险源管理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管控状态，落实制度、标准、技术、管理等各项风险管控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力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三、建立风险点危险源数据库和电子图
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在省安委会或者本辖区城市风险点危险源数据库和电子图的整体框架下，基于《企业风险评估分级信息表》等相关信息内容，建立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风险点危险源数据库，绘制电子图，并确保数据信息及时更新，全面准确掌握辖区企业安全风险点危险源情况，实现有效管控。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各地要按照《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主要领导亲自抓，周密部署，做好人、财、物保障，细化责任分工，指定专人负责，加快推动普查摸底、风险评估分级等工作，确保各阶段工作顺利衔接，专项行动有序高效开展。请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排查评估情况（附件3、4）报送省安全监管局。
    （二）排查整治，强化执法。各地要将本次排查管控工作与实施《广东省深刻吸取天津港“8·12”特别重大事故教训集中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粤安〔2016〕6号）、《广东省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粤安监〔2016〕71号）和《遏制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重特大事故工作实施方案》（粤安监管三〔2016〕10号）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各方力量，全面排查企业各类风险特别是重大风险，确保不留死角、盲区。对存在重大隐患的风险点危险源，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严字当头，动真碰硬，切实落实隐患排查治理。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要充分发挥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的作用，加大宣传、事故警示教育和舆情引导，全面提高广大企业、社会各界对风险点危险源排查整治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要完善投诉举报系统及奖励制度，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形成全社会关注参与排查整治的良好氛围。
请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企业贯彻落实。
 
附件：1.危险度评价取值表
      2.企业风险评估分级信息表
      3.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领域风险点危险源汇总表   
             4.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领域红色、橙色风险等级 
        风险点危险源信息汇总表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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